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四川春盛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盛药业”），春盛药业

系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春盛药业51%的股

权。

● 本次担保金额：490万元人民币；本次担保前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3,00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及2024年5月20日，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2024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金融机构

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不超过19,9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其中，同意为春盛药业在金融

机构申请的授信，提供不超过 3,5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7日、5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24-016、2024-021号公告）。

2024年 8月 28日，春盛药业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都江堰支行（以下简称“贵阳

银行”）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贵阳银行向春盛药业提供借款490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

自2024年8月28日至2025年8月27日，借款用途为向供应商支付货款。公司作为担保方，与

贵阳银行签署《保证合同》，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五年止。

同时，春盛药业董事长骆春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尹念娟女士与公司签署《反担保合

同》，以连带责任保证的方式在《保证合同》所担保的债权本金的49%范围内向公司承担反担

保责任，即反担保额为人民币贰佰肆拾万壹仟元整，保证期间与公司的担保期限一致。

本次担保前，公司向春盛药业提供担保余额为3,000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3,490万元人民币，未超过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担保限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主要办公地点

法定代表人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

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四川春盛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1510100684561633W

2009年1月15日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天府新区万安街道梓州大道南一段3069号1栋15
层3号

同上

骆春明

中药材的种植销售及中药饮片的生产销售。

公司持股51%，骆春明持股35.3751%，尹念娟持股1.7934%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 目

2024年3月31日
（未审计）

264,672,952.37

167,033,176.94

97,639,775.43

2024年1-3月
（未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已审计）

282,140,224.89

184,568,323.03

97,571,901.86

2023年1-12月
（已审计）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4,004,109.54

67,873.57

229,801,968.67

-215,775.9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都江堰支行

债务人：四川春盛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的债权额：490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权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罚息及迟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期

间依法应当加倍支付的利息）、违约金、赔偿金、乙方垫付的有关费用以及乙方实现债权和担

保物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

费、查询费、律师代理费等。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五年止。

2、《反担保合同》

担保人：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反担保人：骆春明、尹念娟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的范围：春盛药业应向贵阳银行偿付的而由担保人代偿的借款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贰佰肆拾万壹仟元整以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保理费用和实现债权的其他一切相关费

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金融机构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符合控股子公司实际经营需要，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春盛药业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目前无

逾期债务。本次担保是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额度范围内的担保，对其担保

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五、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
票，审议并通过《关于2024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该担保是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风险可控，该担

保有利于控股子公司相关业务的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含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4,799.93万

元（含本次担保），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99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2023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16.33%。公司不存在对控股子

公司（含控股孙公司）以外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控股子公司（含控股孙公司）不存

在对外担保的情形；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含控股孙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3139 证券简称：康惠制药 公告编号：2024-041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春盛药业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4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新凤鸣

股票代码

603225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一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杨剑飞

0573-88519631

浙江省桐乡市洲泉工业区德胜路888号

xfmboard@xfmgroup.com

证券事务代表

吴耿敏

0573-88519631

浙江省桐乡市洲泉工业区德胜路888号

xfmboard@xfmgroup.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55,206,227,484.86

16,993,530,731.99

本报告期

31,272,282,186.40

604,664,674.92

539,110,519.24

-660,429,186.51

3.55

0.40

0.40

上年度末

45,140,279,197.74

16,795,663,161.00

上年同期

28,182,897,330.57

479,241,279.89

368,419,213.83

641,880,796.24

3.01

0.32

0.3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22.30

1.1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0.96

26.17

46.33

-202.89

增加0.54个百分点

25.00

25.00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庄奎龙

新凤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桐乡市中聚投资有限公司

屈凤琪

上海胜帮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
青城胜帮凯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桐乡市尚聚投资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吴林根

桐乡市诚聚投资有限公司

沈健彧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其他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持 股 比 例
(%)

22.14

15.46

10.08

6.67

5.43

2.34

1.45

1.37

1.12

0.90

上述股东中，新凤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新凤鸣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桐乡市中聚投资有限公司为庄奎龙控制的企业，屈凤琪为庄奎龙妻子，桐乡市
尚聚投资有限公司和桐乡市诚聚投资有限公司为庄奎龙与屈凤琪之子庄耀中控
制的企业，庄奎龙、屈凤琪和庄耀中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除上述关系外，其他股东
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持股
数量

337,521,813

235,693,920

153,679,680

101,716,738

82,762,578

35,703,360

22,181,089

20,874,065

17,118,640

13,662,911

21,604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质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62,000,00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股票代码：603225 股票简称：新凤鸣 公告编号：2024-103
转债代码：113623 转债简称：凤21转债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4年 8月

28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五楼一号会议室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18日

以电话方式发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陆斗平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
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

司内部规章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
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了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在提出
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4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具体内
容详见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股票代码：603225 股票简称：新凤鸣 公告编号：2024-101
转债代码：113623 转债简称：凤21转债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中石科技
向其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资标的名称：浙江独山能源有限公司、湖州市中磊化纤有限公司
● 增资金额：独山能源新增10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新增注册资本后独山能源注册

资本变更为500,000万元；中磊化纤新增5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新增注册资本后中磊化
纤注册资本变更为150,000万元

●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本次增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一、本次增资概述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中石科技向其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目标和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凤鸣集团湖州中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石科技”）以自有资金向其全资子公司浙江独山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山能源”）
新增10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新增注册资本后独山能源注册资本变更为500,000万元，并
仍为中石科技全资子公司，即公司全资孙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其全资子公司湖州市中磊化纤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磊化纤”）新增5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新增注册资本后中磊化纤注
册资本变更为150,000万元，并仍为中石科技全资子公司，即公司全资孙公司。

二、本次增资标的目前基本情况
（一）浙江独山能源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浙江独山能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2MA28ARWQ2M
3、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独山港镇翁金线三八段199号
4、成立时间：2016年11月18日
5、注册资本：人民币40亿元整
6、法定代表人：郑永伟
7、营业范围：一般项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合成纤维制造；

合成纤维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停车场服务；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木制容器制造；木
制容器销售；余热余压余气利用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1,330,452.32

869,841.49

460,610.83

2023年度（经审计）

2,980,248.10

2,785.22

2024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1,758,049.04

1,288,678.58

469,370.46

2024年1-6月份（未经审计）

1,499,986.45

7,668.97

（二）湖州市中磊化纤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湖州市中磊化纤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2MA2B7GRE9Q
3、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东林镇锦林路666号

4、成立时间：2019年09月16日
5、注册资本：100,000万元整
6、法定代表人：吴斌
7、营业范围：一般项目：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361,414.47

273,561.22

87,853.25

2023年度（经审计）

618,058.62

-1,051.44

2024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460,244.16

374,853.48

85,390.68

2024年1-6月份（未经审计）

338,290.10

-2,540.86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石科技本次对其全资子公司独山能源、中磊化纤增资，将进一步改善独

山能源、中磊化纤的财务结构，促进其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符合公司全体
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的情形。本次增资预计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公司将加强对独山能源、中磊化
纤的经营活动的管理，做好风险的管理和控制。

特此公告。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股票代码：603225 股票简称：新凤鸣 公告编号：2024-100
转债代码：113623 转债简称：凤21转债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中益化纤增资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资标的名称：桐乡市中益化纤有限公司
● 增资金额：新增87,670.5678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新增注册资本后中益化纤注册资本

变更为150,000万元人民币
●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本次增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一、本次增资概述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中益化纤增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目标和需要，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桐乡市中益化纤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益化纤”）新增87,670.5678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新增注册资本后中益化纤注册
资本变更为150,000万元人民币，并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本次增资标的目前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桐乡市中益化纤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0MA29GC9J1T
3、注册地址：浙江省洲泉镇工业园区内4幢
4、成立时间：2017年07月08日
5、注册资本：62,329.4322万元人民币
6、法定代表人：李雪昌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合成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
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77,994.09

230,832.13

47,161.96

2023年度（经审计）

463,818.71

-4,717.94

2024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431,368.01

383,283.17

48,084.84

2024年1-6月份（未经审计）

235,605.39

925.31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影响
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中益化纤增资，将进一步改善中益化纤的财务结构，促进其持续稳

定发展，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的
情形。本次增资预计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发生变更。公司将加强对中益化纤的经营活动的管理，做好风险的管理和控制。

特此公告。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股票代码：603225 股票简称：新凤鸣 公告编号：2024-102
转债代码：113623 转债简称：凤21转债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4年8月

28日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五楼一号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
知于2024年8月18日以电话方式发出。会议由董事长庄耀中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
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中益化纤增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战略发展目标和需要，以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桐乡市中益化纤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益化纤”）新增87,670.5678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新增注册资本后中益化
纤注册资本变更为150,000万元人民币，并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披露的公司2024-100号公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中石科技向其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凤鸣集团湖州中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科技”）根

据公司战略发展目标和需要，以自有资金向其全资子公司浙江独山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独山能源”）新增 10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新增注册资本后独山能源注册资本变更为
500,000万元，并仍为中石科技全资子公司，即公司全资孙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其全资子公司湖
州市中磊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磊化纤”）新增5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新增注册资
本后中磊化纤注册资本变更为150,000万元，并仍为中石科技全资子公司，即公司全资孙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披露的公司2024-101号公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股票代码：603225 股票简称：新凤鸣 公告编号：2024-099
转债代码：113623 转债简称：凤21转债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第十三号一一化工》要求，现将2024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POY

FDY

DTY

短纤

PTA

2024年1-6月
产量（万吨）

259.15

73.97

38.78

63.05

23.61

2024年1-6月
销量（万吨）

232.68

69.94

36.15

62.27

22.65

2024年1-6月
营业收入（万元）

1,602,070.72

545,115.61

317,158.63

408,152.22

118,021.73

二、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产品

POY

FDY

DTY

短纤

PTA

2024 年 1-6 月不含税平均售价
（元/吨）

6,885.30

7,793.80

8,772.99

6,554.31

5,211.51

2023 年 1-6 月不含税平均售价
（元/吨）

6,750.92

7,566.05

8,371.01

6,433.23

5,102.88

变动比率（%）

1.99

3.01

4.80

1.88

2.13

三、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

主要原料

PTA

MEG

PX

2024年1-6月
不含税平均进价

（元/吨）

5,208.40

3,975.51

7,488.64

2023年1-6月
不含税平均进价

（元/吨）

5,115.39

3,603.12

7,286.66

变动比率（%）

1.82

10.34

2.77

四、其他说明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该等

数据未经审计，也并未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者默示的预测或者保证，敬请投
资者谨慎使用。

特此公告。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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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225 公司简称：新凤鸣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恒帅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廖维明

0574-87050870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通宁路399号

hszqb@motorpump.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蒋瑜

0574-87050870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通宁路399号

hszqb@motorpump.com

300969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462,868,254.66

115,637,586.72

108,457,435.26

101,180,140.87

1.45

1.45

10.07%

本报告期末

1,426,347,971.82

1,177,771,392.47

上年同期

398,172,023.61

91,398,351.81

83,978,528.87

110,991,465.36

1.14

1.14

9.54%

上年度末

1,418,451,291.38

1,097,729,976.6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6.25%

26.52%

29.15%

-8.84%

27.19%

27.19%

0.5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0.56%

7.2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宁波恒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俞国梅

宁波玉米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

8,836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持股比例

53.59%

17.86%

3.55%

1.42%

1.3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数量

42,868,113

14,289,371

2,842,516

1,133,562

1,043,298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32,151,085

10,717,028

1,524,308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黄劲平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保诚新兴
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建信新能
源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建信兴润一年
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0.67%

0.57%

0.48%

0.42%

0.33%

宁波恒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其股东为许宁宁（持股比例
100%）；许宁宁、俞国梅为夫妻关系；许宁宁为宁波玉米股权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占合伙企业出资比例3.5%）。除此之
外，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黄劲平通过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537,
100股

537,100

456,191

386,435

333,999

265,403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澳 门 金 融 管
理 局 － 自 有
资金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
股

数量合计

0

占 总 股 本 的
比例

0.00%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
归还

数量合计

0

占 总 股 本 的
比例

0.00%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
股

数量合计

1,133,562

占 总 股 本 的
比例

1.42%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
归还

数量合计

40,000

占 总 股 本 的
比例

0.05%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澳门金融管理局－
自有资金

本报告期新增/退出

新增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数量合计

40,000

占总股本的比例

0.05%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转融通
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1,173,562

占总股本的比例

1.47%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川环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四川川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周贤华

0818-6923198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工业园区

chkj@chuanhuan.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周贤华

0818-6923198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工业园区

chkj@chuanhuan.com

300547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639,190,023.25

98,364,684.08

93,847,556.51

62,930,306.60

0.4535

0.4535

8.88%

本报告期末

1,362,737,140.94

1,126,751,066.92

上年同期

459,565,205.04

61,379,236.12

60,814,343.39

-2,553,832.04

0.2830

0.2830

6.15%

上年度末

1,358,579,218.22

1,088,281,033.0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39.09%

60.26%

54.32%

2,564.15%

60.25%

60.25%

2.7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0.31%

3.5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文建树

文琦超

王欣

文秀琼

文秀兰

达 州 市 中
贸 粮 油 有
限公司

李秀东

王荣

邹定全

王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1,436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11.18%

8.35%

4.82%

3.55%

1.95%

1.51%

1.33%

1.27%

1.19%

1.18%

上述股东中，文建树、文琦超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与其他股东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无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24,255,896

18,109,571

10,449,250

7,695,594

4,239,762

3,280,333

2,889,617

2,744,630

2,580,000

2,556,41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10,000.00

0

0

-636,000.00

144,517.00

-186,100.00

-600,098.0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是 √否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宁波恒帅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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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0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8,000 万元人民币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投资

低风险、安全性高的保本型理财产品。该额度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12个月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已发表明确的同意意见。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在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

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

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4年2月26日，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营业部认购单位结构性存款，

金额 2,000万元，投资理财期限为 2024.2.27至 2024.8.26，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3月 1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4-
006）。

上述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本金2,000万元及累计收益28.76万元已全额存入募集资金专

户。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1

2

3

签约方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分行营业部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分行营业部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产品
名称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本金保障型
浮动收益凭
证

产品
类型

保本浮动型

保本浮动型

保本浮动型

金额
（万

元）

2,000

1,000

2,000

资金
来源

闲置募集
资金

闲置募集
资金

闲置募集
资金

起息日

2023.3.21

2023.4.18

2023.4.18

到期日

2023.9.20

2023.10.20

2024.4.17

实际收益
（万元）

33.09

16.29

78

4

5

6

7

8

9

10

1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营业
部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分行营业部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分行营业部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分行营业部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分行营业部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可转让大额
存单【注】

可转让大额
存单【注】

本金保障型
浮动收益凭
证

收益凭证 4
号

收益凭证 5
号

保本浮动型

保本浮动型

保本浮动型

保本型

保本型

保本浮动型

保本浮动型

保本浮动型

3,000

3,000

2,000

2,000

1,000

1,000

1,000

1,000

闲置募集
资金

闲置募集
资金

闲置募集
资金

闲置募集
资金

闲置募集
资金

闲置募集
资金

闲置募集
资金

闲置募集
资金

2023.5.22

2023.8.25

2024.2.27

2023.10.16

2023.10.23

2024.2.29

2024.04.19

2024.04.19

2023.8.22

2024.2.21

2024.8.26

-

-

2024.11.26

2024.10.17

2024.10.17

20.96

46.60

28.76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注】单位可转让大额存单为三年期，期间可转让。公司持有该类产品的存续期最长不超

过12个月。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6,000万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范围和使

用期限。

六、备查文件

本次募集资金赎回的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2942 证券简称：新农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8

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